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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2019 级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为确保 2019级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公平、公正和平稳

有序地进行，结合目前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培养的实际情况，现对 2019

级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由经济学院和商旅学院的教学副

院长、党委副书记、各系系主任、督导、教务主任、教务员、班主任

和辅导员构成。 

1.组长 

马子红（经济学院副院长）  武鹏（商旅学院副院长） 

2.副组长 

牛文斌（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马玉超（商旅学院党委副书记） 

3.工作小组成员 

潘小春（经济系系主任）   胡颖（国际贸易系系主任） 

李贤（金融系系主任）      袁崇坚（财政系系主任、学院督导） 

陶小龙（工商管理系主任）  光映炯（旅游管理系主任） 

王健康（会计系系主任）   尹晓冰（财务管理系系主任） 

张俊梅（管理科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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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华（商旅学院本科生教务副主任） 

童露（商旅学院学工办主任、辅导员）  

余姝含（商旅学院辅导员） 

李亚红（经济学院教务办主任）       

刘岚（经济学院辅导员）      

（二）申诉处理工作小组 

申诉处理工作小组由各学院党委副书记及督导组成。 

组长： 

马玉超（商旅学院党委副书记）  牛文斌（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成员： 

武晓芬（商旅学院督导）    朱永明（商旅学院督导） 

王鲁嘉（商旅学院督导）  李云霞（商旅学院督导） 

蒋峻松（商旅学院督导）  

罗美娟（经济学院督导）   吕昭河（经济学院督导） 

袁崇坚（财政系系主任、学院督导） 

曹荣光（国际贸易系教工支部书记、学院督导） 

（三）系统操作人员 

李亚红（经济学院教务办主任） 

（四）专业分流小组联络员 

李亚红（经济学院教务办主任） 李健华（商旅学院本科生教务

办公室副主任） 

二、分流的专业范围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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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专业分流的学生在经济管理类包含的全部专业范围内

进行分流，具体专业为：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学

专业（CFA 方向）、财政学、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

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会计学、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

财务管理、物流管理共 13 个专业（方向）。 

2019年按“经济学类”或“工商管理类”招生，入校后按“经

济管理类”统一培养的学生，若无下列特殊情况者，须参加本次专业

分流。学生若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参加本次专业分流： 

1.已经有转专业或者转学经历的学生； 

2.因休学、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等原因不在校的学生（该类

学生复学后参加相应年级的专业分流）； 

3.复学后已进入具体专业就读的学生； 

4.会计学（ACCA 方向）2019 年直接按专业招生的学生。 

三、分流批次及接收人数设置 

（一）第一阶段包括提前批次和高水平运动员批次的专业分流： 

1.提前批次：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金融学专业（CFA方向）

专业在本批次分流。除高水平运动员以外的学生可填报，只能填报一

个专业志愿。 

（1）填报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的学生须参加面试，在面试

成绩达到 60分及以上的基础上，按照面试成绩择优分流到该专业。 

（2）金融学专业（CFA 方向）除缴纳学费外，还需缴纳 CFA 课

程培训费（两年共计人民币 36000元），分流到该专业的学生须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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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院签订培养协议。该专业按照学生第一学年加权学分平均成绩择

优分流。 

（3）选拔人数：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计划接收 20 人，金融

学专业（CFA 方向）计划接收 35人。 

（4）本批次选拔方式 

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采用纸质申请，面试考核方式选拔。申

请转入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的学生将转专业申请表交到商旅学院

教务办公室（商旅学院楼 1228），申请表提交时间为：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午 14时至 17 时，面试时间为 12 月 2 日

下午 14：00—16：30，面试地点为呈贡校区商旅学院楼 1411 室，面

试等候区为 1413 室，面试签到时间为 13：30 到 13：50。经选拔转

入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的学生需于 12 月 3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

到商旅学院 1309 室签字确认。 

金融学专业（CFA方向）采用纸质申请，综合审核方式选拔。申

请转入金融学专业（CFA 方向）的同学将转专业申请表交到经济学院

教务办公室（经济学院楼 1104），申请表提交时间为：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午 14 时至 17 时，并请提交申请表的同

学于 12 月 3日上午 9:00-12:00到呈贡校区经济学院楼 1502 签订培

养协议，签订协议后，视为学生分流到金融学专业（CFA方向)；学

生超期未签订培养协议，或者因故放弃分流到金融学专业（CFA方向)，

可参加第二阶段的专业分流，但应在 12 月 3 日前及时告知经济学院

并报学校本科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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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水平运动员批次：经济管理类中接收高水平运动员的 8 个专

业在本批次分流，各专业接收名额单列，每个专业可接收 2 名高水平

运动员，高水平运动员按第一学年加权学分平均成绩排序分流。本批

次仅限高水平运动员填报，每位高水平运动员同学可以填报 8 个志愿，

并于12月1日下午17时前将本人纸质志愿表交到经济学院1104室。 

3.在第一阶段提前批次和高水平运动员批次被具体专业接收的

同学，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专业分流。 

（二）第二阶段为普通批次的专业分流： 

3.普通批次：未参加第一阶段分流的其它 11 个专业（方向）参

加本批次分流，第一阶段结束后未分流到具体专业的经济管理类学生

均可填报。 

（三）各专业接收人数 

待第一阶段分流结束后，根据提前批次和高水平运动员的录取情

况，确定普通批次各专业可接收人数，并在本科生院、经济学院和商

旅学院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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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第一阶段各专业接收人数 

阶段 分流批次 学院 专业（类） 
接收 

人数 
备注 

第一阶段 

提前 

批次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CFA方向) 25   

工商管理与旅游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创新创业班) 
7   

高水平 

运动员 

批次 

工商管理与旅游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员） 
2 

仅限高水平

运动员填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员） 
2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员） 
2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员）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员） 
2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员） 
2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员） 
2 

 

表 2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第二阶段各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阶段 分流批次 学院 专业（类） 
可接收 

人数 
备注 

第二阶段 普通批次 

工商管理与旅游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1   

人力资源管理 23   

旅游管理 26   

会计学 20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24   

财务管理 21 
 

物流管理 2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32   

国际经济与贸易 36   

金融学 43   

财政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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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二阶段普通批次专业志愿填报及分流的时间安排请见本

实施细则第五条“专业分流程序及时间安排”。  

四、专业分流原则 

1.本次专业分流按照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优先保障成绩

较高学生的专业分流志愿。将参加分流的所有学生按照学生第一学年

修读的所有课程的加权学分平均成绩（以下简称“成绩”）从高到低

排序，依次对每一个学生按其所填报的专业分流志愿顺序进行分流。

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若学生成绩相同，则按照学科基础课程加

权平均成绩、公共必修课程加权平均成绩的顺序依次、逐项比较，分

数较高者优先分流。 

加权学分平均成绩计算方式： 

一门课程的加权学分成绩=课程实际成绩×学分数； 

第一学年加权学分平均成绩=第一学年所学课程的加权学分成绩

之和÷第一学年所学课程学分数之和 

2.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自主填报专业分流志愿，并对所填

专业明确排序。在普通批次专业分流时，学生应填满本批次经济管理

类所包含的全部专业分流志愿。未填满专业分流志愿的学生，若因成

绩偏低，所填专业可接收名额已满，未分流到个人填报专业的，须服

从专业调剂分流；在规定时间内未填报专业分流志愿的学生，须服从

专业调剂分流。专业调剂分流时，由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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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有剩余名额的专业中结合学生第一学年加权学分平均成绩排序

和学生意愿进行调剂分流。 

五、专业分流程序及时间安排 

1.制定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在第十三周内制定出实施细则，并

于第十三周前（11月 26日前）报送本科生院，本科生院审核通过后

向学生公布。 

2.宣传动员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在第十三周(11月 27日)完成对所

有 2019 级参与专业分流学生的现场宣传与现场咨询工作。专业宣传、

电话咨询一直持续到十五周学生填报专业分流志愿完成时为止。 

3.填报志愿 

（1）申请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班）的学生于 11 月 30日至 12月

1 日期间将纸质申请提交到商旅学院 1228 教务办公室；申请金融学

专业（CFA 方向）的学生于 11 月 30日至 12 月 2 日期间将纸质申请

提交到经济学院 1104 教务办公室； 

（2）高水平运动员批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将专业分流

志愿表提交到经济学院 1104 教务办公室； 

（3）第二阶段普通批次专业志愿填报时间为 12 月 5 日至 12 月

8 日，参加专业分流的学生进入教务系统学籍中心—大类专业分流，

核对确认成绩及排名，自行完成专业志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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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流及公示 

（1）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于 12 月 4 日完成第一阶段提

前批次和高水平运动员批次的专业分流，12 月 5日将第一阶段分流

结果在各学院信息公开栏、网站公示 5 日。 

（2）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于 12 月 9 日至 13 日完成第

二阶段普通批次的专业分流，并将分流结果在各学院信息公开栏、网

站公示 5日。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可向申诉处理工作小组书面反映。

公示期满后，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将分流名单通过教务系统

提交本科生院审批。 

（3）本科生院于第十七周（12月 22 日）前公布审核同意专业

分流的学生名单，并于本学期选课周前，在教务系统中完成专业异动

手续。 

六、其它 

1.学生应保护好个人教务系统账户密码，慎重填报专业分流志愿。 

2.学生专业一经分流确定，不允许更改。 

3.从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始，学生的学费、学制和培养方案等均

按分流后所在专业执行。 

4.学生在本学期结束前，仍应服从原学院的管理。 

5.学生专业分流后，若所属学院有变动，须到转入学院教务办公

室修改学院和专业等相关信息。需要换发学生证者，以专业为单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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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本科生院教务科办理换证手续，并按规定重新粘贴火车票优惠磁

条。 

6.本科生院分流工作咨询及申诉电话：0871-65032602，刘老师。 

 

 

经济管理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经济学院代章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代章 

                                2020 年 11月 25 日 


